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蜕 变 曾经的勤勉干部今成阶下囚
现年41岁的董黎明于今年年初被纪检

部门调查，2月5日因涉嫌受贿罪被批准逮

捕。案发前，他是“身兼多职”的高官，权力

在握。据辩护人所说，董黎明在任财政局局

长一职时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勤勤勉勉。曾帮

助公司上市，为新站区节约了近6000万的财

务费用。曾经的人民公仆，如今却因为受贿

走上了审判的法庭。

据公诉机关指控，2008 年 5 月国家发

改委下达民间试点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

见，同年10月合肥市政府进行推广试点，时

任合肥新站区财政局局长的董黎明同时兼

任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负责人。董黎

明利用这一身份便利，主动找到瑶海一公

司法人代表姚某某，提出让该公司作为小

额贷款公司的法人发起人。经协商，董黎

明与该公司达成合伙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

口头协议，董黎明以他人名义入股占总股

本的20%(不需实际出资)。2009年5月，总

股本5000万元的合肥新站鑫银小额贷款有

限公司开业，同年8月份董黎明提出退股要

求，由于法律限制未能如愿。至案发时，董

黎明仍实际占有该公司20%的股份，价值

1000万元人民币。并先后非法收受合肥市

郊区瑶海街道胜利村等单位和个人财物合

计23万元。

“收到起诉书的那刻，我才知道我违法了。我给新站区人民丢了脸。”昨日上午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合

肥市新站区原财政局局长董黎明涉贿一案。董黎明对公诉机关1000多万元的受贿指控，仍坚称自己只是“违纪”。庭

审中，其身兼八职的身份也引起了公众关注。 胡明艳 实习生 席阳 记者雷强 文/图

“受贿不仅侵犯了国家公务员的廉

洁性，也给自己带来了毁灭。权力是把

双刃剑，既可以为公也可以为私，既可

以为善也可以为恶。风光与风险是辨

证的。权力来自于人民，就应该为人民

谋利益。希望这起案件可以让大家警

钟长鸣……”最后陈述阶段，公诉机关

就这起案件发表了最后总结。并表示

董黎明有积极退缴赃款和良好的认罪

表现，可依法从轻审判。

而董黎明自己的叙述更显得感慨万

千，“我在新站区工作了17年，新站培养了

我17年，现在它正是高速发展的时期，我

现在本应是报答新站区培养之恩的时候，

却因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而走上了错误

的道路。我给新站区人民丢了脸。”董黎明

最后表示，自己是家中的长子，老母亲年事

已高，原来也没有什么时间陪在身边，希望

法院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早日回到

家人身边，为亲人负责，从头再来。

“我给新站区人民丢了脸”忏 悔

“八职局长”涉贿千万黯然“坠落”
合肥市新站区原财政局局长董黎明昨日受审

庭审中，被告人忏悔：“我给新站区人民丢了脸”

“我是公务员，用自己的名字入股不行，

用妻子的弟弟名字入的股。”在公诉人举证

中，有一份董黎明在纪委做的笔录。据指

控，2007年下半年，刘德年为日后能得到时

任新站区财政局局长董黎明的帮助，欲与董

黎明合作开办公司，二人经商议后，由刘德

年代为出资180万元，以陶劲松名义代董黎

明入股与刘德年合作成立了安徽尊贵钢结

构有限公司。这份笔录清晰地透露出董黎

明对于入股尊贵钢结构公司的兴趣，但是意

识到公务员的身份又不好以自己的名义入

股，为了掩盖投资的实情，只好假借他人之

名为己谋利。

在公诉机关提供的证词中，当侦查人员

问询尊贵钢结构另一股东刘德年为什么要

让董黎明入股时，刘德年回答道，“董是新站

区财政局局长……”这恰恰说明公务员身份

带给董黎明的不仅是权力的掌控，更逐渐成

为他以权谋私的一种手段。

因为他是局长才同意他入股坦 言

据公诉机关指控，2008年时任新站区财

政局局长的董黎明作为新站区小额贷款公

司试点工作负责人，确定合肥市某安装工程

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起人成立贷款公司，董

黎明向该公司提出入股20%并表示资金不

足。2009年 4月，该公司代董出资 1000万

元，于是，董黎明以段小军、周劲松的名义与

其他股东一起注册成立了合肥新站区鑫银

小额贷款有限公司。

“小额贷款公司是董黎明介绍的，我们

也有投资的想法，董提出入股20%。”该公司

负责人周某向办案单位如是说，“以后公司

还是在董的监管之下，就同意了他入股这个

要求，日后也不准备要了，他要愿意用红利

充股金那就充，不愿意就算了。”而另一名公

司领导说，“董黎明的入股资金欠条只是应

付调查的，补公司的财务账。”

董黎明表示，由于周某是搞建筑出身，

对小额贷款等不是很了解，“他咨询我是否

能够入股，而我本人对这件事情也比较感

兴趣。我本来想，自己家和亲戚家的房产

抵押也能值个几百万，就想着入股了。谁

知道，后来，政策发生了变化，小额贷款公

司的注册资金，由原来的 2000 万上升到

5000万元。”

“我没那么多钱，周某说钱不是问题，他

借给我。我主要只是想赚取这其中的利差，

想等将来股权转让了，把钱还给他的。”董黎

明多次强调，自己是借钱，欠条是有的，而非

建筑安装公司白白送他的。而对于欠条上

未明确利息一事，辩护人称，“虽然欠条没有

完善，但是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证据。”

千万元股份到底是借还是送？焦 点

董黎明反复说明自己的入股只是投资

行为非利用职权收受股份。“只是借钱入股，

并且借钱的事只和瑶海公司其中一人商量

过，其他人所提供的证词多为猜测。”董黎明

强调并非以权谋私，只是等以后公司成立卖

掉股份，取得利益差。

“如果1000万是送给我的，那我至少能

给他们带来1000万以上的好处，怎么可能，

借条不是形式，没有任何人说过这个款可以

不还。并且这件事是我主动向纪委说清楚

的。”董黎明表示自己只是“违纪”不是“违

法”，当拿到起诉书的那刻才知道自己可能

违法了。

辩护人在陈述中也承认了董黎明收受

23万元贿赂的事实，但表示不应全部构成受

贿罪。“现有材料只是证明合伙开公司，没有

‘白拿’之意，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。转让股

权也只是赚取利润差，受贿前提下，三件事

理应区别对待，并且董黎明有自首情节和立

功表现可依法减轻处罚。”

自己只是“违纪”不是“违法”辩 解

被告人接受庭审

现年41岁的董黎明，硕士研究生。

案发前，董黎明担任合肥新站开发试验

区财政局局长(副处级，今年3月18日，合

肥市相关部门已经免去其财政局长一

职)、办公室负责人、国资局局长。除在政

府部门身兼三职，董黎明还任5家公司的

“一把手”：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

公司董事长，中国房地产开发(合肥)有限

公司总经理、董事长、党委书记，合肥新

站建设投资公司董事长，合肥城市建设

综合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

记，安徽中州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

一位知情人士证实了上述事实，并

告知董黎明担任职务的多家公司也属

于“国字号”。董黎明担任一把手的这5

家公司经营范围有：国有资产投资、经

营管理及项目投资管理、房产开发销

售、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

投资、融资、建设、运营和管理。

今年1月，纪检部门开始对董黎明

进行立案侦查。这名身兼8职的财政局

长黯然“坠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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